
公告 2022年10月20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法院公告
2022年10月20日

（2022）浙0304民初7166号
蒋平、伍小平、陈建、成都安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徐久全、成都优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岙支行与被告
蒋平、伍小平、陈建、成都安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徐久
全、成都优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
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疫情防控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7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422号

樊红专：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樊红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疫情防控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12月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4民初2527号

程泽坤:本院受理原告夏仁忠诉被告程泽坤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424民初25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056号

费耀震：本院受理原告郑冬萍诉被告费耀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483民初50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817号

陈虹赟（公民身份号码330122199003011612）：本院

受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虹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转换程序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141号

戴顺良：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红星与被告戴顺良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要求戴顺良立即还清用于湖州学
士府2幢305装修款余款18938.70元正；2、在诉讼过程中包
括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交通费、差旅费、误工费等一切费
用由被告戴顺良全部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
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12月23日9时30
分在和孚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330号

潘华：本院受理的原告陆建民与被告潘华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
186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21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
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186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判令
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
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2年12月26日14时00
分在本院(南浔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567号

王国香：本院受理的原告施斌斌与你的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

书等。判决如下：准许原告施斌斌与被告王国香离婚。案件
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860元，由原告施
斌斌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破7号之一

2022年4月25日，本院裁定受理安吉凤起服装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凤起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凤起公司于
2015年12月2日在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
资本46万元，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喻自生。该
公司自2017年起陆续出现诉讼案件，目前已停产。截至
2022年9月7日，共有11名债权人依法申报债权
1319168.84元。现凤起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无法清偿
到期债务，无法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凤起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和支付破产费用，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
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9月29日裁定宣告安吉凤
起服装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安吉凤起服装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3274号

安煜操：本院受理原告施有琴诉安煜操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3274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施有琴撤诉。案件受理费
8247元（减半收取），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8807元，
由原告施有琴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02破40号之一

2022年7月7日，本院根据周建国的申请裁定受理金
华德帮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已发生
公告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德帮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可供
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金华德帮旅游
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金华德帮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2年10月14日裁定宣告金华德帮旅游用品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金
华德帮旅游用品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 0723民初
1640号
赵晟：本院受理原告曾

步卯诉你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你支付股权转让款160万元及自
2020年11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
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168号

吴海波：本院受理原告梅小明诉被告吴海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被告吴海波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被告吴海波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诉
称要求：一、被告吴海波立即归还借款本金70000元及自起
诉之日起的利息(利息按同期LPR计算直至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时
间为2022年12月28日上午9时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十
一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994号

田牛：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金桂商贸有限公司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
币31134.9元及利息）、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独任审理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925号

陈雨清、周平：本院受理原告陈敏、江悦诉被告陈雨
清、周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被告立即腾退
房屋）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81破7号

王成权:本院根据龙泉市剑池氧气供应站的申请,裁定
受理龙泉巿泓泰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泰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担任泓泰公司管理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规定，
你作为泓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请于2022年11月4日前向
管理人移交泓泰公司的印章、证照、财产（房产、车辆、机器设
备、办公设备、对外投资等)、档案材料、现金、账户、证券、票
据、财务账册（特别是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预付账
款)、合同、债权债务材料、涉诉材料等泓泰公司相关材料和

资产，并接受管理人询问，配合管理人调查、了解泓泰公司
相关情况。如贵方不予配合存在违法情形的，应依法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2年11月23日(周三)上
午9时30分在龙泉市人民法院五楼501室会议室（法院地址:
龙泉市中山东路87号)召开，请准时参会。 龙泉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破申3号

本院根据浙江三禾竹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
禾竹木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8月29日作出(2022)浙11
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受理三禾竹木公司破产重整一
案，并于2022年9月15日作出(2022)浙11破申3号《决定
书》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三禾竹木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11月25日前向
管理人（线下申报地址1: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城北街368
号山山梦想城A座6楼:联系人:叶昕妍、何锦:联系电话:
19818102799 18057868672;线下申报地址2:浙江省庆
元县松源街160号浙江法和(庆元)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应学
莉:联系电话:13567096807(庆元短号:6968072);线上申
报地址:破易云破产办案工作平台https://zqr.poyiyun.
com/，本案件识别码1114461）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
权时，需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三禾竹木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三禾
竹木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1月30日(周三)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召开三禾竹木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并在破易云平台同步召开线上会议(登录方式
一:手机微信搜索“破易云”小程序;方式二:电脑浏览器访问
https://zqr.poyiyun.com/参加会议。本案案件识别码:
1114461)。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10月18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22）浙0304民初7340号，开庭
时间、地点应为“2022年12月8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
十一审判庭”，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10月9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开化县
人民法院（2022）浙0824民初2724号，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应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10月13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永康
市人民法院（2022）浙0784民撤1号，开庭时间应为“2022
年12月5日13时5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应为“张丽英、朱
蓓蕾、李奕”，特此更正。

杭州市萧山区之江法律服务所邱仁木遗失《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正本一本，号码为：3110110100997，声
明作废。

2022年10月20日

遗失声明

浙江销巴微超贸易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鑫悦、唐
敏、王蒙、杜乐平、李光耀、泮晓易、王晓婉诉你单位要求支
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
4489、（2022）4417、（2022）4464、（2022）4456、（2022）4647、
（2022）4449、（2022）4598 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
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
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
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委分别定于
2022年12月8日上午8点30分（案号为（2022）4489）、2022
年12月8日上午9点00分（案号为（2022）4417）、2022年12
月8日上午9点30分（案号为（2022）4464）、2022年12月8
日上午10点00分（案号为（2022）4456）、2022年12月8日
下午14点00分（案号为（2022）4647）、2022年12月8日下
午14点30分（案号为（2022）4449）、2022年12月8日下午
15点00分（案号为（2022）4598）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
号206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20日

浙江销巴餐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高
福、董明利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
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421、（2022）4504号。因向你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

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
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
本委分别定于2022年12月9日13点30分（案号为（2022）
4421）、2022年12月9日14点00分（案号为（2022）4504）在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20日

浙江销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沈芳、谢东
莎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22）4488、（2022）4487号。因向你邮寄送达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
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
于2022年12月9日下午14点30分（案号为（2022）4488）、
2022年12月9日下午15点00分（案号为（2022）4487）在杭
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
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20日

浙江销巴信息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庆诉你
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4580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
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
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
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2月8日13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
弄6号206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20日

浙江销巴珠宝销售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赵芮雪你单
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4412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2月9日上午9点
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 号206 室），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20日

浙江销巴信息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明

月、黎连菊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
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490、（2022）4493号。因向你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
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
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
本委分别定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上午 9 点 30 分（案号为
（2022）4490）、2022 年 12 月 9 日上午 10 点 00 分（案号为
（2022）4493）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
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20日

浙江销巴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程燕诉你单位要
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
4460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
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2月9日上午8点30分在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20日

仲裁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1月21日10时起至2022年11月22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奉渔23015”船；船籍港：奉
化；船舶类型：流刺网渔船；总吨位：223；净吨位：78；总长：
41.0米；船长：35.81米；型宽：6.4米；型深：3.5米；建造完工
日期：2014年4月21日；船舶制造厂：奉化市海港船舶修造
厂。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海港船舶修造
厂的奉化区双山船舶区域内。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黄）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0月20日

拍卖公告

浙江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诺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诺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

权转让安排，浙江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义乌市诺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义乌市诺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市诺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诺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10月20日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佳田制衣有限公司

账面本金余额

42,350,000.00

账面利息余额

2,437,240.09

基准日

2020年8月20日

利息计算截至日

2020年8月20日

抵押情况

抵押物：义乌市佳田制衣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经发大道368号的工业房地产，土地面积6862.3平方米，建筑面积17662.45平
方米。质押物：沈根其持有的海南香树沉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480万股，最高额抵押金额4464万元。

保证人

浙江信达化纤有限公司、浙江佳田进出口有限公
司、沈根其、滕淑青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共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共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22年9月），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共辉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共辉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共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共辉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宁波共辉联系电话：1565838988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共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宁波共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行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昌兴建设有限公司

温岭市宏大铝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9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94182019280168

94142020280051

本金

1104.48

2946.83

4051.31

欠息

232.42

518.99

751.41

担保人

宁波市振宁牧业有限公司、宁波雄兴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昌兴建设有限公司、赵永庭、方玲娟、赵聚定、潘丽娟

林仙岳、钟仙芽


